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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訂定「臺南市政府推動英語為第二官方語言委員會設置要

點」，並自即日生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檢送「臺南市政府推動英語為第二官方語言委員會設置要

點」。

正本：市長辦公室、顏副市長辦公室-民治市政中心、許副市長辦公室、秘書長辦公室

、劉副秘書長辦公室、臺南市政府各處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級機關學校

副本：臺南市政府法制處（惠請更新本府法規彙編）(含附件)、臺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

核委員會（惠請刊登本府電子公報）(含附件)、臺南市政府人事處(含附件) 2014-12-0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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